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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宛宜
電話：08-7320415-3634
傳真：08-7322450
電子信箱：a25200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特字第112584362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(4697972_11258436200_1_4697972_11258436200_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縣石門國小辦理屏東縣112年度「我是兒童我有權

力」兒童權利公約繪畫比賽實施計畫案，鼓勵各校學生踴

躍報名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屏東縣112年度辦理推動兒童權利公約計畫及屏東縣牡

丹鄉牡丹國民小學112年9月12日屏牡石小教字第

1120100064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擴大宣導CRC及向下扎根工作，讓學生瞭解並維護自己的

權益，關懷協助弱勢族群、學習尊重他人、培養理性溝通

並強化民主價值及公民責任，爰本縣辦理112年度「我是兒

童我有權力」繪畫比賽。

三、收件日期: 112年9月20日起至10月30日止。

四、參加對象：依年齡分6組，幼兒園組、國小低年級組、國小

中年級組、國小高年級組、國中組、高中組。

五、獎勵:各組各取特優3名、優等5名、甲等5名、佳作數名。

特優800元禮卷(學生獎狀乙紙、指導教師嘉獎二支獎狀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紙)、優等500元禮卷(學生獎狀乙紙、指導教師嘉獎乙支獎

狀乙紙)、甲等300元禮卷(學生獎狀乙紙、指導教師嘉獎乙

支獎狀乙紙)、佳作學生獎狀乙紙(指導教師獎狀乙紙)。

六、得獎公告: 得獎名單將於11月公布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入

口網站。

七、報名參賽畫作請於112年10月30日前親送或郵寄(郵戳為憑)

至屏東縣石門國小(945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石門路33號)，

請將報名表自行影印填妥於創作品背面上方。

八、檢附繪畫比賽實施計畫(含報名表、授權書、學校比賽作品

一覽表)乙份。

九、活動聯絡人：石門小學許主任，電話：08-8831005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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